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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編碼 A-002-22009 

版次  

文件名稱 辦理雙主修標準作業流程 頁次 1/4 

壹、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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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編碼 A-002-22009 

版次  

文件名稱 辦理雙主修標準作業流程 頁次 2/4 

貳、作業說明： 

項 

次 

作業項目與作業說明（程序與注意要點） 
作業 

時程 
法規或表單 

一、 

 

 

 

 

 

 

 

 

 

二、 

 

 

三、 

 

 

 

四、 

 

 

 

申請： 

(一) 資格： 

二年制、四年制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得自次一學年起至

應屆畢業學年第一學期止，就本校各系選定一加修系為雙主

修。 

申請修讀雙主修學生，其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

八十五分以上，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

以內，且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體育、軍訓成績及格者。 

(二) 填寫「各系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並檢附「學生

歷年成績表」。 

審查：學生選定雙主修除註冊組初審資格，須經主修系系主任及

加修系系主任之審查同意，並由主修系辦公室彙整送教務

處。 

登錄： 

(一) 於「學生學籍記載表」及校務行政系統(學籍資料維護)雙主

修記錄欄位中登錄核准選定之學年、學期、系別。 

(二) 加修系科目選課登錄。 

成績作業： 

(一) 加修雙主修學生，每學期所修之科目學分及成績應與主系

所修科目學分及成績合併計算，並登記於主系歷年成績表

內。 

(二) 每學期所修總學分之上、下限及其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時

之處理，均仍應依照本校學則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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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編碼 A-002-22009 

版次  

文件名稱 辦理雙主修標準作業流程 頁次 3/4 

貳、作業說明： 

項 

次 

作業項目與作業說明（程序與注意要點） 
作業 

時程 
法規或表單 

五、 

 

 

 

 

 

 

 

六、 

 

 

 

 

 

 

 

 

 

 

 

 

七、 

延長修業年限/放棄申請： 

(一) 申請：填寫「各系學生放棄修讀雙主修申請表」，至遲應在

畢業當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 

(二) 簽核：經主系系主任、加修系系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註

冊組承辦人、註冊組組長、送請教務長簽核。 

(三) 轉為輔系：放棄修讀雙主修者，其已修科目之學分納入畢

業總學分內。若欲將已修之科目學分抵免主系之科目或轉為

輔系之科目學分者，須經主系或加修系系主任同意。 

取得資格審查： 

(一) 修畢雙主修者： 

1. 加修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

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學系全部之專業(門)必修科目及

學分。如加修學系科目或教學內容與主系相同者得免修，但

應加修至少相同學分加修學系之選修課程。 

2. 凡修滿雙主修學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其應

屆畢業或畢業生名冊、歷年成績表、學位證書等均應加註雙

主修學系名稱。 

3. 列印「雙主修名冊」。 

(二) 放棄修讀雙主修，轉為輔系者：依辦理輔系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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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編碼 A-002-22009 

版次  

文件名稱 辦理雙主修標準作業流程 頁次 4/4 

參、相關表單紀錄： 

表單紀錄名稱 編碼 附件號 
資料保存 

期限 單位 

各系學生修讀輔系、雙

主修申請表 A-002-22009-1 附件一 四年 註冊組 

各系學生修讀輔系、雙

主修延長修業年限 /放

棄申請表 

A-002-22009-2 附件二 四年 註冊組 

學生歷年成績表 A-002-22009-3 附件三 四年 註冊組 

學生學籍記載表 A-002-22009-4 附件四 永久 註冊組 

雙主修學生名冊 A-002-22009-5 附件五 永久 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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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002-22009-1 

美和科技大學 各系學生修讀 輔系、雙主修 申請表 

學 號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制 別  □二技  □四技 

主 修 系 別      系  年  班 申請年度別     學年度第  學期 

申 請 類 別 
□輔系 聯 絡 手 機  

□雙主修（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名次    %） 

申請加修系                   系 

檢 附 文 件 □歷年成績單 □學期成績單 

主系系主任 

審核簽章 
 

加修系主任 

審核簽章 
 

申請人簽章 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組組長 教務長 

    

輔  系 

雙 主 修 

審  核 

□符合申請輔系資格規定，同意該生修習。 

□符合申請雙主修資格規定，同意該生修習。 

□不符合申請資格規定，不同意該生修習。 

一、注意事項： 
１．二年制學生、四年制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自第二學年起至應屆畢業學年第一學期止，得申

請本校各系選定一系為輔系、雙主修。 

２．申請修讀雙主修學生，其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八十五分，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

生人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且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體育、軍訓成績及格者。 

３．選讀輔系者，至少應修畢輔系專業（門）必修科目二十學分；選定雙主修者，應修畢加修系全

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 

４．凡選定輔系、雙主修之學生，其每學期學業成績應以其主系與加修系所修科目學分與成績應合

併計算，如所修課程不及格，應依照學則有關規定一併處理。 

二、申請流程： 

１．填寫本申請表（附歷年成績表或學期成績單）主系系主任審查簽章加修系系主任審查簽章

教務處核備通過後於該學期加退選課程期限內選定加修系課程。 

２．其他有關修讀輔系、雙主修之規定請詳閱本校各系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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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002-22009-2 

美和科技大學 各系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 

延長修業年限／放棄 申請表 

學 號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聯 絡 手 機  

主 系 系 別            系 加修系系別            系 

年 級 班 別      年    班 申請年度別     學年度第  學期 

修 讀 類 別 □輔系 □雙主修 

申 請 項 目 

□放棄輔系資格 
□放棄雙主修資格，改申請輔系 

□放棄雙主修資格，放棄輔系資格 

□延長修業年限 
□延長修業年限，保留雙主修資格 

□延長修業年限，放棄雙主修資格，保留輔系資格 

□延長修業年限屆

滿，放棄輔系資格 
□延長修業年限屆滿，放棄雙主修資格 

□延長修業年限屆滿，再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學年 

主系系主任 

審核簽章 
 

加修系主任 

審核簽章 
 

申請人簽章 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組組長 教務長 

    

一、注意事項： 
１．申請時間： 

(1) 延長修業年限/放棄輔系：至遲應於應屆畢業學期加退選課期限內申請，凡未申請放棄者，

不得將該學分抵充為主系之選修學分。 

(2) 延長修業年限/放棄雙主修：至遲應在畢業當學期結束前申請。 

２．畢業時尚未修滿輔系、雙主修規定，且未於規定時間內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者，視同放棄輔系、

雙主修資格。 

二、申請流程： 

１．填寫本申請表主系系主任審查簽章加修系系主任審查簽章教務處核備。 

２．其他有關修讀輔系、雙主修之規定請詳閱本校各系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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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A-002-22009-3 
美和科技大學  歷年成績表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入學年月：          科別：           雙主修： 

姓名：          生      日：              畢業年月：          輔系：           學 程：                列印日期：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修 

別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 

別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 

別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 

別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 

別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分 成績 

                              

學業總平均成績   學業總平均成績   學業總平均成績   學業總平均成績   學業總平均成績   

實得學分   實得學分   實得學分   實得學分   實得學分   

學分累計   學分累計   學分累計   學分累計   學分累計   

累計必修   累計必修   累計必修   累計必修   累計必修   

累計選修   累計選修   累計選修   累計選修   累計選修   

操行成績   操行成績   操行成績   操行成績   操行成績   

畢業成績  實習成績  畢業名次  畢業名次百分比  畢業系所名次  通識學分累計   

附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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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A-002-22009-4 

美和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表 

學號                   系 

中 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入

學 

時 間    年  月    學年度第   學期 

英 文 姓 名  民國    年   月   日 學籍核准文號   年  月  日  美和院教字第    號 

性別 外國出生國籍 僑生僑居地 身份證字號/護照編號 

註 

 

 

 

 

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家

庭

狀

況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 業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學年度第  學期 註冊 

入 學 前 學 歷  

休 

復 

學 

   學年度第  學期 休學    學年度第  學期 休學 

戶 籍 所 在 地     學年度第  學期 休學    學年度第  學期 休學 

通

訊

處 

中文地址  
  自   年   月復學編入    年級   班 

  自   年   月復學編入    年級   班 

電 話    自   年   月復學編入    年級   班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姓       名 職 業 電       話 退

學 

   學年度第  學期因 

        年  月  日  美和院教字第    號 

入

學

時

照

片 

 

畢

業

時

照

片 

 

備 

 

 

 

註 

 

轉

科 

   學年度第  學期 

自 

轉入 

輔 修 科 組  主 修  

畢

業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 

證書文號 （   ）美副、學、碩字第      號 

核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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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A-002-22009-5 

 
美和科技大學 

雙主修學生名冊 
      製表日期： 

      頁  次： 

雙主修系所名稱 就讀學年 就讀學期 班級簡稱 學  號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備註 

         

         

         

         

         

         

         

         

         

         

         

         

         

         

 


